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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与《反思》

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遗址，
一般被认为是最接近夏代晚期都城的遗址。
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八段，其中关于第四
期晚段遗存的讨论近年来较为热烈。对二里
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的分析，关
乎二里头遗址于何时废弃及其废弃过程，并
与夏商王朝更替这一重大问题密切相关。赵
海涛先生在《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
段遗存探析》（以下简称《探析》）一文中，依
据若干重要遗迹的层位关系，将二里头遗址
的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划分为 4 小段。
认为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之
初（即《探析》所划分的第 1阶段）重要遗迹仍
在使用，都城尚未废弃，都邑主体人群并未
发生变化；至第 2 阶段，下七垣、岳石文化因
素大量涌入二里头遗址，对重要遗迹造成重
大破坏，都城废弃；在第 3 阶段以下七垣、岳
石文化为代表的人群新建了 6号、10 号等夯
土基址；至第 4 阶段，各重要遗迹皆废弃。在
二里岗下层文化晚期，二里头遗址彻底沦为
一般聚落。

井中伟、张振腾先生在《二里头遗址二里
头文化第四期晚段遗存反思》（以下简称《反
思》）一文中，通过对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
四期晚段的典型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发现
四期晚段的陶器变化并不敏感，不支持进一
步的细分，并结合重要遗迹的地层关系，认为
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无法
再细分为若干更小的阶段。

笔者认为这一问题还有讨论的余地。
《探析》的主要论据是重要遗迹的层位关
系，《反思》的论据主要是陶器类型学和重
要遗迹的层位关系。《反思》已经对陶器作
了详实的类型学分析，确实难以分辨其形
态上的差别。事实上，《探析》的作者也认
为陶器无法再细分。因此，关键就在于重要
遗迹的层位关系是否支持四期晚段遗存再
细分。

重要遗迹的层位关系再审视

首先看宫殿区的三座城门。东 1城门：打
破东 1城门和被其打破的单位所出最晚陶片
均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始建、使用及废弃
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东 2城门：门
道被二里岗文化晚期灰坑打破，门道下的灰
土中有二里头文化四期陶片，年代为二里头
文化四期至二里岗文化晚期；东 3城门：打破
东3城门的地层出二里头文化四期陶片，门道
内路土中出二里头文化三期陶片，年代为二
里头文化三期至四期。

对宫城城墙和道路的解剖表明，二里头

宫城城墙和使用时期路土的年代在二里头文
化二期晚段至四期晚段。需要提及的是，四期
晚段的房址 2003VF3 依宫城东墙所建，表明
宫墙在四期晚段时还在使用。报告描述该房
基打破 2003VH181-183，那么《探析》中的
2003VH181就不应当作为宫城在四期晚段被
废弃的证据。

1 号基址西墙外的两口四期晚段水井
2001VH465、2001VH272 为 1 号基址使用期
遗迹。《反思》认为 1 号基址的使用期遗存和
废弃期遗存无直接叠压打破关系，“无法判
断两者相对年代的早晚”。前文提及，两口水
井为 1 号基址使用时期的遗迹，1 号基址与
这两口水井在四期晚段的一段时间内共时，
而 VH73、VH81、Y1 等废弃期遗存打破 1 号
基址，是基址被破坏的明确证据。因此，笔者
认同 1号基址在四期晚段应该被划分为两个
阶段。

7 号基址：有四期晚段的使用期遗存
2004VH257 和 2004VH277，南墙外使用时期
路土T72⑤中包含有四期晚段陶片，与1号基
址一样有两个阶段。

9号基址：叠压基址的地层、打破基址的
灰坑均为四期晚段，此时已废弃。

2 号基址：《探析》提及 2002VH463（即
1978VM1）附近路土 2002VT16④中出土年
代最晚的陶片为四期晚段，将其认为是 2 号
基 址 在 四 期 晚 段 仍 在 使 用 的 证 据 。
2002VH463 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三期，无疑属
于 2 号基址使用时期遗迹，然而其附近的四
期晚段路土难以确定是否也是 2 号基址使
用时期遗存。

《二里头1999-2006》中提到，四期晚段灰
坑 2002VH179 打破 2 号基址东墙，认为该灰
坑“对2号基址东墙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同时提及 2002VH161、164、466均位于 2号基
址院内。

言下之意，是想将这些遗迹作为 2 号基
址进入四期晚段时仍在使用的证据。但是，2
号基址依东墙而建，东墙是 2 号基址重要的
组成部分，起着分割空间的重要作用，东墙
被打破应当标志着 2 号基址的废弃，至少不
再 承 担 宫 室 建 筑 的 功 能 。而 2002VH161、
164、466 也难以作为 2 号基址在四期晚段仍
在使用的证据。因此，笔者认为目前看来，2
号基址的使用年代是否进入四期晚段还没
有充分的证据。

4号基址：《二里头 1999-2006》称大批二
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迹打破4号基址东庑，二
里岗文化晚期遗迹打破基址主体，认为二里
头文化四期晚段之时，东庑率先废弃，而主殿
一直沿用至二里岗文化时期才废弃。笔者认
为，4号基址的情况与 2号基址相同。二里头
都城的大型夯土基址中有代表性的形制就是

中轴对称、周边有围墙、廊庑的庭院式建筑。
东庑是4号基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庑被大
量灰坑打破而废弃之时，4号基址就应全部废
弃。至于基址主体被二里岗文化时期灰坑打
破，有可能主殿依然具有居住功能，但是不再
具有象征等级的礼仪性功能。因此，4号基址
在进入四期晚段依然作为大型宫室建筑使用
的证据也不充分。

6 号基址和 11 号基址的始建、使用及废
弃年代均在四期晚段。

绿松石器作坊区中明确与绿松石器生产
有 关 的 遗 迹 只 有 2004VH290 和 其 下 的
2004VH323。《探析》依据 2004VH290 打破出
有岳石文化陶器的四期晚段灰坑及四期晚段
灰坑打破 2004VH290的地层关系，将其归入

《探析》所划四期晚段第3阶段。《反思》则提出
下七垣、岳石文化因素出现在二里头遗址的
时间并不一定，以此将 2004VH290的年代定
在四期晚段第 3阶段证据不足，笔者同意《反
思》的意见，有关绿松石器作坊区的情况还有
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揭示。

铸铜作坊区在四期晚段仍在使用，二里
头都城废弃后，被外来人群继续利用。

围垣作坊区内的10号基址建造在宫城南
侧道路上，这一行为破坏了二里头都邑原有
的规划。

综上，二里头遗址宫城城墙、城门、道路、
1号基址、7号基址在进入四期晚段之时还在
正常使用，2号、4号基址在四期晚段时还在使
用的证据不充分，6号、11号、10号基址在四
期晚段新建，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在四
期晚段仍在正常使用，但在下七垣、岳石文化
人群占据此处后，为其所用。

考古学文化分期与遗址分期

再回顾《探析》与《反思》二文，两者观点
看似分歧巨大，实际上也达成了相当程度的
共识。《探析》认为“四期晚段第2阶段，大型遗
迹乃至二里头都城遭到了致命破坏而废弃”，
下七垣、岳石文化特征的陶器“成组出现于包
括核心区在内的二里头都城”等现象是商汤
灭夏的结果。并提出6号基址的布局与二里头
遗址先前的建筑基址不同，反而更接近商文
化，10号基址则破坏了道路系统和都城框架。
随后，《探析》作者在《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
识》（以下简称《新识》）一文中，进一步将上述
现象“整合打包”，认为很可能是下七垣文化、
岳石文化所代表的政权毁灭并取代了二里头
文化所代表的政权，是文献记载的夏商王朝
更替的反映。《反思》提出，“当下七垣（尤其是
漳河型）文化和岳石文化风格的器物在二里
头遗址中成组合地大量出现才意味着二里头
都邑业已沦陷”，“6号、10号、11号基址及东1

城门的始建年代或可视为二里头遗址中的夏
商文化分界坐标”。

可见，二文作者在二里头遗址夏商分界
上达成的共识几近一致。

再看二者分歧，即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
化四期晚段能否再分小的阶段。笔者认为这
一问题背后反映的是考古学文化分期和遗址
分期的问题。

《反思》更强调二里头文化这一考古学文
化的某一期段能否再细分，从陶器的类型学
分析结果看，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在考古学
文化层面很难再细分。

《探析》则偏向于通过分析遗迹间的叠压
打破关系，结合行为主体的差异，对遗址进行
分期，更详细地说，是想解决二里头文化四期
晚段时二里头遗址堆积过程的分期，属聚落
考古的层面。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遗址堆积
过程的分期并不一定一致。目前看来，二里头
文化四期晚段时陶器变化就与聚落翻天覆地
的变化不同步。

笔者认为，这就是造成二者分歧的关键。
而《反思》也注意到宫城东部持续使用、一片
繁荣的景象与宫城西部衰落之间形成的反
差，与此前二里头都邑宫城布局的差异，这已
经是聚落考古的内容。因此，二者才能产生极
为接近的认识。

当然，《探析》将四期晚段遗存分为4个阶
段也存在证据上的不足，由于缺乏长系列的
层位关系，第 2、3阶段的区分多是基于推测。
不过，在《新识》一文中，作者将第2-4阶段统
一归为一段，第 1阶段仍为一段，认为二里头
遗址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时的聚落形态大
体可划分为这两个阶段。

笔者认为将四期晚段遗存划分为 3个小
阶段较为合适。第 1阶段，即《探析》所分第 1
小段，不过前文已有分析，2号、4号基址等重
要遗迹不排除在第1阶段仍在使用的可能，但
目前证据还不充分。这时二里头都邑尚未废
弃，人群主体仍为二里头文化人群；第 2阶段
即《探析》所分 2、3小段，下七垣、岳石文化因
素大量、成组出现在二里头遗址，对原有重要
遗存造成严重破坏，并新建夯土基址，改变原
先都城规划。此时二里头都邑已废弃，但仍是
重要聚落，行为主体是二里头人群的敌对势
力；第3阶段，各重要遗迹皆废弃。二里头遗址
逐渐沦为一般聚落。

自20世纪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
夏商时期重要都邑性遗址发现并发掘以来，
有关夏商文化分界的争讼就从未停止。《探
析》与《反思》是近年来为数不多参与讨论的
代表，不辩不明，二者在这一问题上也达到了
相当程度的共识。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必须
有待于新的田野考古发现了。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再思
黄磊

■争鸣

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早已从最
初的“证经补史”逐步完善成为研究我国百万年人类
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揭示真实完整古
代中国，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
科学，因此也到了需要系统回顾学科发展历程，进一步
明确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进一步完善学科理论方法
体系的时候。

2001 年 9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了
“考古学的定位学术研讨会”，2019年 4月中国考古学
会举办了“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就是
基于对中国考古学相关问题的探索。

以下尝试从三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相关问
题进行思考，不妥之处请各位师友批评指正。

关于考古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中国考古学是研究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起源、形

成和发展历程，揭示中华文明丰富内涵、突出特性、核
心价值、客观规律、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对于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卓越贡献，认识中国古代先民宇
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文明观的重要科学，也
是文明互鉴理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重大课题研究
的基础支撑。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的考古
学是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基本定位。

考古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文献学等学科联系
密切，区别在于研究方式手段、材料及其获取途径不同。

关于考古学相关理论、方法的反思
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

（文化谱系）学、文化因素分析法、聚落与社会考古、
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实验室考古、实验考古、中西
文明比较研究等，是几代考古学家在吸纳借鉴西方
考古学理论方法，并与中国考古实践紧密结合，不断
总结、创新、发展而形成的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
系。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考古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些理
论方法的科学性、适用性，但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需要
进一步反思和解决的问题。

地层学 由于不同地域、不同时期遗存堆积的基
本特点、复杂程度，以及学术目标、工作环境与时间要
求等的差异，导致实际操作中地层、遗迹划分不一定能
够完全还原古人的行为和历史真实。

类型学 一是理论基础来源于生物进化论，而生
物进化的不可逆性不一定适用于人类行为、社会发展
进程与产品演化；二是类型划分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
不同研究者对遗存特征演绎推理的专业水准和思维存
在差异，导致型式划分及由此得到的考古学文化分期
结论往往因人而异；三是研究者或有追求型式划分“完
美”的主观倾向，会导致与客观存在差异、错误甚至相
反的结论。离开客观地层关系纯粹靠演绎推理得到的
型式划分和文化分期更容易误入歧途。

考古学文化 一是考古学文化三要素均为动态特
征，一个考古学文化往往要经过数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
最终确立，但由于行政区域甚至急功近利等人为主观思
想的存在，导致很多考古学文化的提出不能反映客观实
际；二是史前与历史时期、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考古学文
化特点不同，需要区别对待，特别是要处理好新石器时代
晚期及其以后考古学文化与区域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三是
考古学文化与人群、族群难以对应，透物难以见人。

文化因素分析法 文化因素本身存在相互吸纳借
鉴和转化的动态特征，如曾文化中的周文化因素、巴文
化中的楚文化因素、吴文化中的越文化因素、汉文化中
的楚文化因素等等，使用这一方法的前提，是要首先厘
清文化因素的源流和主体属性。

聚落与社会考古 具有共时关系的聚落群体是研
究认识聚落社会结构和面貌的基础，但由于田野考古
质量、测年手段与精度、考古遗存信息不完整等诸多因
素，加上考古工作空间范围和工作连续性等的局限，能
够获取共时聚落群体及其相互之间联系方式（如道路）
的技术手段有限，较大空间相同或不同文化的共时聚落
群更是难以发现和认识。

另外，共时概念还存在需要进行年代跨度量化的
问题，年代跨度越小，聚落社会结构和面貌越接近历史
真实，但在考古实践中却难以做到。

非物质文化因素研究 对不同人群、族群的行为、
技艺、理念、风俗礼仪、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文化传统
等非物质文化信息的考古学研究手段缺乏。

文明社会的认定标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为，
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
（都邑性）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
是出现王权和国家。

但不仅商代晚期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甲骨文，在裴
李岗文化、双墩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
化、二里头文化等不同时期的陶器上，已经出现少数具
有象形、指事、会意汉字特征和书写特点的刻画符号。

在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中都发现了不少小件
铜器，甚至在仰韶文化的个别遗址中也发现有小铜器
或铜器痕迹。严文明先生因此提出铜石并用时代。

是否可以从更大的时代背景，结合邻近而不是某
一个具体的中华早期文明体，同时充分考虑客观存在
与考古发现的过程错位及局限性因素，来认识中国早
期文明社会的文字和金属工具（冶金术）问题。

此外，应明确和细化都邑性城市、王权国家等概念
的认定标准，突出中华早期玉器文明的基本特性。

关于考古学科体系的建设与统筹问题
如考古学学科分支及其与历史学、文献学、古器物

学、历史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关系
构建；考古及相关人才类型、方向及学制，教材编写，高
校考古教学基地和国家重点考古实验室建设，考古资
质单位布局等方面的顶层设计与科学统筹。

面对以上问题，一是要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高质量田野工作为前提基础，
以“基于地层学的类型学”作为类型学理论实践的根本
原则，高度重视自然科学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不断
强化多学科理念；二是要高校与科研机构紧密结合，科
学统筹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类型与专业方向设置；三
是要全面梳理考古前辈创立的理论方法体系，合理借
鉴西方考古理论和实践成果，守正创新，建设新时代中
国考古学理论方法体系。（本文系作者在安徽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解放思想大讨论交流会上的发言 作者单位：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盐城市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墓地的古人口学研究
史为征 杨桂喜 刘宗荣 苏楠

古人口学是人类学的重要分支，其研究
对象主要是考古出土的人骨，目标是还原古
代人口状况并推测人群的健康和生存状态。

国内关于古人口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
石器时代，历史时期的研究相对欠缺，故难以
进行连贯性的比较研究。结合历史文献与出
土遗物，对历史时期人骨开展古人口学研究，
可以很大程度弥补这种缺憾。历史时期，大的
历史事件或者统治政策等是影响人口结构与
平均寿命的主要因素。

我们通过对盐城市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墓
地出土人骨的研究，在展现宋代盐城地区人
口结构、人口规模、平均寿命等信息的同时，
还能反映当时民众的生存环境与健康状况，
丰富历史时期人口学研究资料，还原真实的
历史情境。

墓地情况

盐城市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墓地位
于亭湖区先锋街道境内。2021 年清理了 253
座墓葬，时代均为宋代，其中 190座墓出土人
骨共 259 具，包括单人葬 127 座，合葬墓 63
座，出土金属器、瓷器、陶器、水晶、漆木器等
1160件（套）。

盐城因盐置县，因盐得名。西汉武帝元狩
四年（前119年）设立盐渎县。东晋安帝义熙七
年（411年），因“环城皆盐场”更名盐城。唐时
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盐业生产中心，中晚唐
时位列十大盐监之一，下辖盐场 9座，宋代属
楚州。

唐宋时期，盐城市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宋
代墓地所在区域先后属于新兴盐场、伍佑盐
场，墓地周边有范公堤、串场河等重要遗迹。
范公堤位于墓地东 2000米，在唐代捍海堰的
基础上修建而成。串场河位于墓地西2000米，
初为唐代修筑海堤时形成的复堆河，自宋代
串场河沿线盐场密布，并由复堆河将盐场串
联起来，是盐城盐文化的摇篮。

材料与方法

研究选取的材料是该墓地出土 259具人
骨中能够进行性别年龄鉴定的个体（下文简

称“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组”）。朱晓汀依据
标准，对每个个体的性别和死亡年龄进行了
判定。

研究从性别结构分析、死亡年龄结构分
析和生育水平三方面展开。性别结构的分析
主要通过计算性别比来完成，计算公式：性别
比=男性个体数÷女性个体数。死亡年龄结构
分析，通过制作生命表推算预期寿命和统计
死亡年龄分布的方法来完成。

研究所采用的统计学软件是 spss25。在统
计时，鉴定得到的年龄数据往往用区间的形式
表示，为方便统计，以区间表示的年龄段按照
中位数取值，如“19-23 岁”取值“21 岁”，而

“53±”这种鉴定结果则直接按照“53岁”取值，
仅可鉴定为成年的个体，则按照“35岁”取值。

结果与讨论

性别结构分析 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
组259例个体共有203例可以鉴定出性别，其
中男性 143 例，女性 60 例，整体的鉴定率为
78%，性别比为2.38。

陈铁梅认为，在无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
性比接近于 1，男女个体数大致相等，而人口
的性别分布应该符合二项式分布。据此，对这
批宋代人骨性别数据进行二项式分布的检
验，得到的 p=0＜0.05，表明该人口的性别分
布不符合二项式分布，性比异常。

我国不少新石器时代墓地都显示出相当
异常的性比，考古学家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
解释是女性早年夭折的比例高，因此划分成
年与儿童的年龄界线的选择会影响成年男女
的性别，也就是说很多女性在少年期（7-14
岁）夭折了，这部分数据在统计成年男女性比
时没有被计入统计,成年男性个体偏多，导致
性比较大；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原始人类通过
溺女婴来控制人口过速增长导致出现了性比
过高的情况。

女性早夭或者溺女婴的情况在宋代社会
可能存在，但都不至于导致性比出现如此极
端的情况。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组男性个
体数量偏多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由墓地
的性质所致，该墓地可能为驻军或者某种男
性个体偏多机构的专属墓地；二是与墓地分

区有关，可能仅在这片墓地中男性偏多，女性
占多数的墓地另在他处或者因为某种原因已
被破坏。

平均预期寿命和死亡年龄结构分析 在
259例个体中，可对其死亡年龄进行鉴定的个
体有258例，其中年龄段明确者共233例。经过
生命表法计算，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组男性
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7.19岁，女性的平均预期
寿命为41岁，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长于男性。

以 5岁为一个年龄段做各年龄段死亡年
龄频数直方图，为检验该样本是否属于正态
分布，用偏度和峰度的Z得分值进行正态性
检验。

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组的死亡年龄分布
偏度为0.605（标准误0.616），峰度为-1.496（标
准误 1.191），偏度的 Z 得分绝对值为 0.605/
0.616=0.982＜1.96，峰度的 Z 得分绝对值为
1.496/1.191=1.25＜1.96,偏度和峰度的Z得分
绝对值都小于1.96，故该样本的死亡年龄频数
符合正态分布。

盐城市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组死亡频
数的偏度为 0.605，为正偏态（极端值偏向右
侧高值端），而蒋庄组死亡年龄分布的偏度
为-0.407，为负偏态（极端值偏向左侧低值
端），可见，虽然两者都属于正态分布，但与时
代为新石器的蒋庄组相比，盐城市亭湖区实
验学校东宋代组死亡频数的分布最高值明显
更偏向右侧，也就是死亡年龄更大。这表明亭
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组居民的死亡年龄显著
高于蒋庄组。

从新石器时代到宋代，历经 3000多年的
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医疗条件有所改善，死
亡年龄提高属正常现象，但死亡年龄结构呈
现出正态分布趋势，便是反常现象。正态分布
是一种中段高、两端低的分布模式，意味着婴
幼儿的死亡率低，而大部分人都在青壮年期
死亡，能够活到老年的人数很少。

在没有现代医学的古代，婴幼儿的存活
率普遍较低，故本统计中婴幼儿的低死亡率
可能是由于婴幼儿的骨骼很难保存或者未进
入墓地安葬造成的抽样误差。

死亡年龄结构中壮年期和中年期死亡概
率之高也较为反常。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平均
预期寿命只有三十几岁，死亡年龄多集中在

中段。而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组的死亡高
峰仍然集中在中段，意味着大部分人的生命
没能进入老年阶段，与我们对于历史时期人
们生活条件的认知不相符。这是当时社会的
普遍情况还是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组特有
的情况，有待于对更多材料展开研究。

通过对盐城市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墓
地出土人骨的性别、年龄等数据的分析，了解
到该墓地所代表的宋代人群的性别结构和人
口寿命信息。性别比分析表明，亭湖区实验学
校东宋代组中男性的数量远远高于女性；对
人口性别数据进行二项式分布检验显示，该
数据存在高度异常，这暗示该处墓地可能为
某种特定人群的专属墓地。

平均预期寿命的数据显示，亭湖区实验
学校东宋代组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要高于男
性；且该组人群的死亡年龄结构呈现出正态
分布，虽然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组居民的
死亡年龄整体高于新石器时代的蒋庄组（亭
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组呈现出的正偏态分布
与蒋庄组呈现出的负偏态不同），但只有很少
一部分居民的生命可以延续到老年时期。

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组居民并不优越
的生存条件和异常的性比反映的是宋代比较
普遍的生存状况还是另有其背后更深层次的
原因，值得我们对其中出土的人骨材料再开
展更进一步的研究。

亭湖区实验学校东宋代组男女比例显著
不均衡，大部分人都在青壮年期死亡，能够活
到老年的人数很少。结合项目周边遗址信息
及历史文献，做出以下推论：

项目地宋代组居民主要是当时盐场工
人，青壮男性较多且劳动强度大，生活艰苦寿
命偏短。

项目地宋代居民主要是修范公堤（串场河）
一类河工，时间跨度较长，青壮年男性较多，劳
动强度较大、容易非正常死亡，寿命较短。

项目地宋代居民主要是守护宋代古城的
驻军，男性较多，容易非正常死亡。

未来，研究人员将结合更多文献资料和考
古材料，将古人口学研究融入盐城历史研究，从
多维度了解盐城历史，更好地还原历史真相。

作者单位：盐城中国海盐博物馆（盐城市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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